附件一：
实验技术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报名回执表

	姓 名
	部门及职务
	手  机
	电  话

	
	
	
	

	
	
	
	

	
	
	
	

	
	
	
	

	学校名称
	
	传真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E-mail）
	
	邮编
	


注：此表复印有效，请认真填写。为安排好参会代表的住宿和领取教育部人事司、高教司联合颁发的培训证书，请参会代表务必在2009年10月16日前将报名回执表传真或电子邮件至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